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乐中综执（2025）罚决字〔建设〕第5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四川中正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违法事实
	四川中正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12日与建设单位四川曜晔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四川曜晔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厂房项目”消防安装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为2,580,000.00元整，合同中明确约定派驻黄勇为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及现场负责人。2024年3月，双方签订该项目的补充合同，重新约定竣工时间，并将合同金额调整为2,430,000.00元整。项目施工合同的签订、现场施工、工程款支付等相关事宜均由其他个人黄勇以四川中正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建设单位进行洽谈，并实际实施施工管理。

	处罚依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处罚内容
	罚款人民币54,432元

	处罚机关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处罚决定
日期
	202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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